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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女士：  

 

《2005年牙醫註冊 (修訂 )條例草案》  

 

本年三月七日的來信收悉。  

 

草案第12條  –  新的第13A(1 )及 ( 2 )條  

 新的第 13A(1 )及 ( 2 )條涉及刊登名列專科名冊的牙醫的詳細資料 (包

括地址 )。根據《牙醫註冊條例》第 2 ( 1 )條，“註冊地址＂  指一名牙醫在名

列普通科名冊後獲發的註冊證明書上的地址。經諮詢香港牙醫管理委員會 (管

委會 )後，我們同意在新的第13A(1 )及 ( 2 )條的“地址＂前面加上“註冊＂一

詞，並對新的第7 ( 4 )條和第15 (1A)條作出相應修訂。為此我們將提交委員會

審議階段修正案。  

 

立法會CB(2)1504/05-06(03)號文件



-  2  - 
 
 

 新的第13A(2 )條只規定註冊主任須在憲報刊登增補名單，載列於按

新的第13A(1 )條名單刊登後獲加入專科名冊內的註冊牙醫的姓名。至於將牙

醫的姓名從專科名冊除去的權力，將由註冊主任根據新的15A(1 )條、或按管

委會依據新的第15A(2 )條所作的命令而行使。當管委會的決定需要註冊主任

修訂普通科或專科名冊，註冊主任根據經修訂的第 1 5 ( 2 )條須作出有關的修

訂。公眾可以從管委會秘書處或其網站獲得最新的註冊資訊。  

 

草案第17條  –  新的第22 (2A)條  

 

 我們知悉有需要因應《 2005年成文法 (雜項規定 )條例》而作出相應

修訂。我們將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修正案請見今天給法案委員會秘

書的回覆。  

 

草案第24條  –  新的第32條  

 

 在草擬上而言 ,  新的第 32條屬 “祖父輩條文 ”，其主要實質內容列載

於第 ( 1 )款。在該款處理有關條文實施時現存情況之同時，第 ( 2 )款亦是過渡

安排的一部分，而該款則衍生自根據第 ( 1 )款所作的安排。我們認為新的第

3 2 ( 2 )條的性質不屬永久，原因是該條文只適用於有關的牙醫，以及該條文

的有效時間受到有關牙醫的事業生涯所限制。當該批牙醫中最後一位牙醫退

休或過世時，有關的條文將會喪失時效。  

 

 根據C o l l i n s出版的C o b u i l d英漢字典，“ i n  f o r c e ”和“ i n  e f f e c t ”具有

相同的含義，可以交替使用。事實上，兩組詞語在香港的法例中的應用都很

普遍。一個近來的例子是《證券及期貨條例》 (第 571章 )  附表 10第 1部第

1 3 ( c )及 ( d )條，這兩條中均在相類似的情況下使用“ i n  e f f e c t ”這詞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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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案第34條  

 

 我們同意  “ I  h a v e  t h e  h o n o u r  t o  b e  y o u r  o b e d i e n t  s e r v a n t ”這字眼

已經過時。我們將就此提交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。  

 

一般意見  

 

( A )  表格 2及 2A是供申請註冊為牙醫的指定申請表格。有關的申請表格

要求申請人申報一系列事項，其中包括申請人曾否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斷

在專業方面犯了失當行為。  

 

 該條文涉及主管當局就專業方面的失當行為的裁斷。  “專業方面的

失當行為 ”的範疇較 “不專業行為 ”為廣：後者的定義是參照香港註冊牙醫採

納的專業實務水平而作出的，而前者則可包括專業方面任何的失當行為。  

 

 指定表格的選詞要求申請人披露所有香港以外地方的主管當局或香

港牙醫管理委員會針對申請人在專業方面犯失當行為的裁斷。這選詞是有其

需要的，因為香港以外的地方所採用的紀律處分準則可能與香港不同，例如  

“專業失當”、“不名譽行為”等。  

 

( B )  《牙醫註冊條例》第 1 8 ( 4 )條仿照《醫生註冊條例》 (第 161章 )第

2 1 ( 4 )條，而該條訂定時則參考了英國的《醫事法令》 1第3 3 ( 2 )條的字眼。第

1 8 ( 4 )條的立法原意，是令對民事案件具有不受限制的司法管轄權的英聯邦

法院在所進行的婚姻訴訟程序中對事實的裁斷，成為紀律處分程序中有關事

實的確證。該條阻止為證明離婚法庭就事實的裁斷是不正確而呈交證據。  

 

 根據現時的第1 8 ( 4 )條，管委會可以將英聯邦離婚法庭的決定視為對

事實的裁斷的確證。至於香港離婚法庭的決定，則可被視為表面證據。在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《醫事法令》乃“Medical Act”之譯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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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的情況下，如答辯人呈交證據，以圖證明他沒有犯離婚法庭所裁斷的事

實，管委會不可以拒絕受理有關的證據。  

 

 管委會1997年以來的紀錄顯示，管委會未曾在研訊中需要引用在離

婚法庭裁斷已獲證明的事實。我們將在下一次的立法工作中檢討該條條文是

否需要修改，以切合社會的需要。  

 

 

 

 

 衞生福利及食物局局長  

 (梁永恩            代行 )  

 

 

二零零六年三月二十一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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